
錯
-
h八
月
一
被
寄
電
喝
由
當
一
一
屁
社
會
主
悔

所
謂
衛
生
教
育
就
是
教
育
民
眾
有
關
於
健
康
的
內
容
，
包
括
蔡
先
已
計
聾
的
學
習
經

驗
和
支
助
性
活
動
，
藉
著
這
些
一
經
驗
和
活
動
，
民
眾
可
以
用
來
幫
助
自
己
發
展
能
力
，
以

評
價
其
所
選
擇
的
行
為
和
可
能
的
結
果
;
並
對
下
列
責
任
和
行
為
做
一
決
定•• 

一
、
增
進
個
人
技
能
來
提
高
健
康
，
預
肪
可
避
免
的
聲
障
或
早
死
，
並
有
故
地
處
理

某
些
輕
徵
的
疾
病
和
不
適
狀
況
。

二
、
當
需
要
時
，
能
迅
速
及
適
當
地
制
用
衛
生
服
務
。

三
、
選
擇
及
接
受
某
些
需
要
的
診
斷
、
治
療
、
很
健
和
維
護
的
程
序
。

四
、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，
發
展
有
教
果
、
有
教
率
並
適
宜
的
環
揖
計
畫
、
社
會
經
濟
措

施
和
某
些
健
康
服
務
系
統
，
藉
此
促
進
健
康
的
改
善
。

簡
言
之
，
衛
生
教
育
是
藉
著
有
殼
的
歡
育
方
法
，
刺
激
並
引
導
病
人
獲
得
某
些
新
知

識
、
態
度
和
行
為
，
增
進
他
們
照
顧
自
己
的
合
宜
能
力
，
同
時
促
進
其
健
康
狀
況
達
到
一

個
最
佳
的
水
車
。

Q
O
H
R
崑
-
F
m
N
S
L。
這
〉

「
衛
生
教
育
」
教
育
病
患
的
理
念
和
其
目
標
，
三
且
被
強
調
病
患
權
益
和
注
重
病
患

社
會
潛
能
的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所
接
受
。
因
此
在
臨
床
上
每
一
個
個
案
工
作
時
，
若
病

患
者
此
芳
面
需
求
，
都
會
給
予
個
別
的
衛
生
教
育
機
會
﹒
不
但
努
力
促
進
病
患
對
自
己
的

疾
病
，
有
所
認
識
，
提
升
自
我
照
顧
的
能
力
外
;
更
期
待
藉
此
御
不
病
患
對
其
自
身
不
良
的

球

告英

烙
印
，
進
而
能
對
農
病
有
更
好
的
適
應
。
所
以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不
僅
重
視
病
患
身
體

的
疾
病
，
並
且
也
關
心
和
照
顧
病
患
在
整
個
適
應
疾
病
過
程
心
理
的
需
求
，
於
是
將
「
衛

生
教
育
」
更
加
推
廣
為
「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」
。

個
別
式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，
雖
然
可
以
針
對
病
患
個
別
性
滿
足
其
需
求
，
但
是
其
服
務

對
象
有
限
，
同
時
行
動
上
也
顯
得
較
為
消
極
、
被
動
。
於
是
一
群
有
經
驗
並
熱
誠
的
社
會

工
作
師
，
整
合
自
己
多
年
的
經
驗
，
應
用
團
體
工
作
的
理
論
和
技
術
、
結
合
圖
像
真
其
他

專
業
資
頓
(
如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復
健
師
等
)
設
計
一
些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方
案
，
邀
請
病
患

以
團
體
的
方
式
來
進
行
。
如
日
間
病
房
病
支
座
談
會
、
門
診
病
患
團
體
、
精
神
分
裂
病
門

診
患
者
半
結
構
之
衛
教
團
體
等
。

這
些
方
案
幾
乎
均
以
團
體
的
方
式
來
進
行
，
或
結
構
式
、
或
非
結
構
式
。
若
採
結
構

式
，
大
致
上
是
在
團
體
每
次
聚
會
的
前
十
分
到
十
五
分
，
先
由
專
業
人
員
做
口
頭
上
的
主

題
介
紹
。
這
些
主
題
從
症
狀
的
了
解
、
病
困
的
操
討
、
治
療i
藥
物
治
療
和
副
作
用
的
認

識
、
病
程
和
癒
後
的
了
解
、
列
舉
程
發
症
狀
表
和
因
應
策
略
、
建
構
日
常
生
活
作
息
，
到

人
際
相
處
，
社
會
適
應
等
。
然
後
團
體
成
員
，
也
就
是
參
與
的
患
者
發
悶
、
分
享
並
討
論

。
非
結
構
式
的
進
行
，
每
次
也
有
其
主
題
，
祇
是
領
導
者
不
先
做
口
頭
介
紹
，
而
由
患
者

主
動
搜
出
與
主
題
相
關
的
問
題
或
經
驗
，
故
此
分
草
和
討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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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樣
以
團
體
方
式
來
進
行
，
不
但
可
以
敬
禮
病
患
對
其
接
病
的
認
識
，
同
時
透
過
分

寧
相
互
助
幫
助
病
息
去
除
詛
立
感
，
放
果
不
錯
，
常
是
病
患
白
助
團
體
的
前
軀
。

自
一
九
五
0
年
宋
期
「
去
擴
構
化
」
照
顧
的
興
起
，
醫
療
模
式
漸
漸
地
由
機
構
化
改
變

為
社
區
取
向
，
於
是
大
量
的
精
神
病
病
患
就
從
精
神
病
臨
或
收
容
所
回
歸
社
區
(
即

R
E
R

H
S
H
U
C。E
B
m
P
E
∞
N
U
鄭
泰
安
，
皂
白
〉
雖
然
家
屬
願
意
照
顧
病
息
，
同
時
也
儘

量
容
忍
病
息
，
但
是
事
實
上
患
者
的
症
狀
和
行
為
的
確
帶
給
家
屬
相
當
況
重
的
竟
有
。
他

們
因
而
感
到
痛
苦
，
甚
至
會
想
放
棄
。
因
旦
口
已
門
戶
口
近
3

認
為
家
屬
在
此
況
重
的
情

感
負
擔
下
爭
扎
著
，
他
們
需
要
足
侈
的
社
會
支
持
和
服
務
來
減
輕
其
負
荷
。
家
屬
是
精
神
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的
主
要
接
觸
對
象
，
因
此
關
心
並
照
顧
家
屬
的
需
求
就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的

首
要
任
務
，
社
會
工
作
願
為
家
屬
提
供
相
關
的
服
務
。
加
上
，
病
患
因
權
病
的
限
制
、
家

屬
往
往
比
息
者
更
易
敏
感
其
發
病
症
狀
，
於
是
在
病
患
整
個
治
療
過
程
，
家
屬
扮
演
一
個

+
分
重
要
的
預
警
角
色
，
提
供
可
能
的
干
預
策
略
|
監
督
患
者
的
服
藥
行
為
，
鼓
勵
病
患

參
與
治
療
並
遵
從
醫
囑
，
要
求
病
息
日
常
生
活
作
息
等
。
因
此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者
隊

7
對
家
屬
個
別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外
，
也
設
計
了
各
種
不
間
的
家
屬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方
案
，

提
供
家
屬
有
關
患
者
疾
病
及
治
療
的
訊
息
，
同
時
也
讓
家
屬
有
擴
會
可
以
間
間
專
業
人
員

對
疾
病
和
治
療
方
式
的
君
法
，
並
給
予
家
屬
共
體
的
建
議
。

還
些
一
方
案
從
早
期
編
寫
衛
生
教
育
手
珊
到
近
期
的
急
性
病
患
家
屬
座
談
會
、
門
診
病

患
家
屬
衛
教
座
談
會
、
精
神
病
患
家
屬
教
導
團
體
、
精
神
分
裂
病
病
患
家
屬
觀
聽
衛
教
活

動
等
，
包
攝
萬
象
。
各
個
醫
療
院
所
的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不
外
乎
想
嘗
試
以
積
極
的
態

度
，
預
防
的
角
度
來
提
供
家
屬
﹒
﹒
川
對
病
息
的
症
狀
有
更
好
的
了
解
，
倒
給
予
如
何
應
付

問
題
行
為
的
建
議
，
進
而
叫
培
養
合
宜
的
適
應
行
為
和
態
度
。

家
屬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方
案
，
多
以
固
體
的
方
式
來
進
行
，
邀
請
的
對
象
或
是
同
質
性

疾
病
的
家
屬
，
或
是
同
時
期
住
院
病
患
的
家
屬
，
有
的
更
將
病
患
邀
來
一
齊
參
加
。
還
種

情
形
，
在
涉
及
教
導
如
何
溝
通
的
方
案
衷
，
更
為
常
見
到
。
團
體
進
行
的
方
式
也
有
結
構

、
半
結
構
、
非
結
構
之
分
。
至
於
結
構
式
的
口
頭
介
紹
，
有
的
醫
脫
更
經
濟
的
、
現
代
化

的
以
幻
燈
或
錐
彩
帶
代
之
。
在
二
年
多
前
(
沒
有
記
錯
的
話
)
臺
灣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
曾
經
企
圖
合
作
錄
製
一
份
符
合
家
屬
在
照
顧
病
患
過
程
中
所
有
需
求
的
衛
教
影
汁
。
結
合

眾
人
的
經
驗
和
熱
誠
，
閱
本
己
寫
成
，
但
是
拍
攝
的
發
展
如
何
，
就
得
進
一
步
查
證
。
當

時
定
下
的
內
容
，
除
了
介
紹
各
種
疾
病
、
症
狀
、
病
程
、
治
療
、
社
會
資
跟
外
，
更
示
範

問
題
的
處
理
和
溝
通
。

目
前
，
雖
乎
各
個
醫
療
臨
所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都
會
或
正
在
進
行
如
此
的
方
案
，

有
的
是
隔
一
段
時
間
，
還
請
家
屬
一
齊
密
集
地
參
加
六
至
十
次
單
元
，
有
的
則
是
規
律
性

、
或
定
期
性
舉
辦
，
如
每
週
去
告
主
題
歡
迎
有
興
趣
的
家
屬
來
參
加
。

整
體
而
言
，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的
架
構
藍
圖
，
就
如
白Z
O
}
n
t
s
z
z和
閏
月
間
。
。
阱

。
S
S

所
提
的
精
神
科
醫
臨
對
病
患
及
其
家
屬
(
包
括
室
友
、
朋
友
)
的
心
理
衛
生
教

育
應
包
括
下
列
五
大
類
﹒
.

一
、
病
患
的
診
斷
及
農
病
的
意
義
，
包
括
心
理
、
社
會
和
生
物
化
學
方
面
的
涵
意
，

和
病
患
如
何
適
應
其
症
狀
過
正
常
的
生
活
。
例
如
，
疾
病
可
以
影
響
神
經
功
能
的
傳
導
;

藥
物
對
症
狀
的
影
響
﹒
'
精
神
疾
病
是
可
能
復
麓
的
﹒
'
適
應
症
狀
比
期
盼
完
全
治
療
更
為
重

要
;
症
狀
影
響
日
常
生
活
時
，
應
接
受
門
診
治
療
等
。

二
、
哀
痛
再
息
的
症
狀
與
癥
怯
和
處
理
方
法
，
並
認
識
誘
發
病
情
再
恩
的
因
素
，
例

如
:
各
種
壓
力
頓
等
，
可
由
病
患
過
去
病
史
中
嘗
試
發
現
例
子
。
有
了
症
狀
與
癥
候
時
，

可
以
改
變
用
藥
情
形
，
或
找
尋
危
機
諮
商
，
視
危
機
的
發
生
為
試
驗
個
人
調
適
能
力
的
途

徑

一
二
、
社
區
內
的
福
利
設
施
，
以
及
醫
竄
、
職
業
、
社
交
等
方
面
的
資
源
，
並
提
醒
病

患
追
院
檢
查
應
注
意
事
項
，
如
時
間
、
地
點
等
。
社
會
資
涼
的
應
用
，
可
以
幫
助
病
患
自

信
心
的
建
立
，
並
鼓
勵
病
患
與
其
他
人
建
立
人
際
關
係
或
討
論
適
應
問
題
。

四
、
面
對
出
院
後
可
能
出
現
的
問
題
給
予
支
持
，
並
提
供
必
要
的
知
識
。
例
如
給
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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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人
信
心
，
幫
他
自
覺
有
能
力
控
制
自
己
的
情
況
;
家
中
有
病
息
，
除
了
考
慮
遺
傳
生
化

的
問
題
，
也
有
可
能
跟
於
家
庭
內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病
患
出
臨
返
家
後
，
家
中
各
人
的
角
色

可
能
也
需
要
重
新
調
整
。
病
患
能
被
其
家
庭
所
接
受
，
是
其
重
新
踏
入
社
會
的
第
一
步
。

另
外
，
持
續
性
服
藥
也
是
重
要
的
內
容
。

五
、
社
交
問
題
。
病
患
出
臨
後
不
妨
繼
續
執
行
其
住
臨
時
用
以
消
磨
時
間
的
活
動
，

軍
於
如
何
對
朋
友
、
同
事
解
釋
其
住
臨
的
經
驗
，
可
以
利
用
角
色
扮
演
的
方
式
來
聽
習
，

以
找
出
最
合
適
的
辦
法
。

臨
床
上
，
無
論
病
患
或
家
屬
對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方
案
都
給
予
正
向
的
回
饋
l

病
患
芳

面•• 

增
進
對
病
情
的
了
解
甚
至
接
受
和
因
應
;
和
病
去
分
享
非
但
得
到
有
用
的
經
驗
、
女

體
外
，
更
有
勇
氣
設
法
讀
自
己
更
堅
強
;
拉
近
與
醫
療
人
員
的
關
係
'
並
較
願
意
固
定
依

規
矩
來
說
醫
。

家
屬
方
面•• 

平
日
在
照
顧
過
程
中
所
關
心
的
問
題
被
搜
出
並
加
以
討
論
;
認
識
親
友

的
疾
病
和
照
顧
方
法
，
進
而
感
到
較
為
輕
鬆
和
不
再
自
責
;
家
屬
闊
的
相
互
討
論
和
分
享

'
降
低
孤
獨
感
，
並
可
盤
問
用
資
頓
和
自
助
。

雖
然
參
與
者
給
予
如
此
正
向
的
回
饋
，
但
是
聽
乎
所
有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方
案
的
執
行

者
，
在
肯
定
方
案
的
價
值
外
，
還
有
一
份
倦
感
在
。
或
許
是
挫
折
!

道
挫
折
含
有
許
多
存
在
的
問
題
，
如
纖
構
和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的
支
持
度
、
方
案
的
適

用
性
和
限
制
，
和
如
何
開
發
參
與
者
的
動
機
等
。
特
別
是
參
與
者
的
動
擻
，
更
是
一
關
鍵

問
題
，
為
什
麼
病
息
和
家
屬
在
接
病
適
應
或
照
顧
上
有
需
求
，
可
是
想
來
參
與
的
動
換
翻

白
直
不
是
頂
熱
絡
的
?
這
實
在
值
得
所
有
精
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推
行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
指
果
共
同
努
力
思
索
和
突
破
!

參
考
資
特
•• 

L

康
清
雲
譯•• 

在
醫
脫
衛
生
教
育
中
如
何
使
用
媒
體
。
公
共
衛
生
，
第
十
卷
，
第
四

期

Z
M
M
O阱。H
Z

﹒
F
m
N
g
u
吋
}
旦
出
凶
口
已
σ
。
。
付
。
同E
m
m
H片V
開
心
己
的
自
己
。
口
﹒

a

林
秀
霞•• 

精
神
科
門
診
病
人
家
屬
衛
生
教
育
現
況
與
需
求
的
評
估
|
初
步
探
討
。

臺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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